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推薦表 

被推薦人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優良事蹟類型 

（自行請勾選） 

□ 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法規 

□ 執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計畫 

□ 針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提出興革意見 

□ 任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參與委員會業務運作 

   □ 參與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或防治工作 

□ □ 參與教育部辦理事件調查處理人員培訓，經列入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 

   □ 規劃或建立性別平等友善安全校園空間 

   □ 推動社區、學校有關性別平等家庭教育、社會教育 

   □ 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研究發展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教材 

      或相關論文著作發表 

十 □ 其他推動或積極配合性別平等教育實務工作 

具體優良績效 

 

（請條列例舉，並 

  附具體佐證資料） 

 

 

 

 

 

 

 

 

 

 

推薦人/推薦單位 

 

 

 

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決議 

□ 記功敘獎：                  

□ 其他：                      

敘獎權責單位 

 

 

 

校      長 

 

 

 

※ 申請時間：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 申請流程：推薦人填寫推薦表→秘書室彙整→提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 


